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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2918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靜敏及賴惠員等 19 人，為確保病人安全與民眾就

醫權益，改善醫師勞動條件。就未納入勞動基準法適用之其

他聘僱醫師勞動權益之保障，擬具「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一醫療業務責任保險以彌補未納入

勞動基準法適用之其他聘僱醫師之權益保障。此外為明確醫

療機構與受聘醫師間契約的權利義務，故增訂第八十三條之

一、第八十三條之二併修訂第一百零二條罰責。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加強保障醫療機構內聘僱人員之保險權益，增訂醫療機構應為醫事人員辦理參加勞工保

險。並考量現型業態新增醫療業務責任保險，彌補未納入勞動法之醫師保險權利。（新增

條文第二十四條之一） 

二、為使醫療機構與聘僱醫師之勞動權利義務明確化，明定雙方應簽訂書面聘僱契約及約定事

項，並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契約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並新增罰責。（新增條文第

八十三條之一和第一百零二條修訂） 

三、考量實務業態，為保障醫師於同一法人間不同機構轉換執業時年資保障。（新增條文第八

十三條之二） 

 

提案人：陳靜敏  賴惠員   

連署人：羅致政  張廖萬堅 余 天  林宜瑾  王定宇  

吳思瑤  陳秀寳  郭國文  吳玉琴  林楚茵  

范 雲  黃國書  陳亭妃  陳歐珀  張宏陸  

沈發惠  湯蕙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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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四條之一 醫療機構應

為醫事人員投保勞工保險或

醫療業務責任保險提供相當

之保障。 

前項醫療業務責任保險

之保險金額、契約必要內容

、保障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保障醫療機構內醫事人

員保險權益，增訂醫療機構

應為醫事人員辦理保險。並

考量勞工保險無法因應新型

業態，故新增醫療業務責任

保險規定。 

三、為使醫療業務責任保險確

實保障醫事人員，於第二項

明定其保險金額、契約必要

內容、保障基準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

訂定法規命令之辦法為之。 

第八十三條之一 醫療機構應

為與聘醫師就醫師勞動權益

事項，以書面簽訂聘約內容

：其契約之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聘雇契約條款違反前項

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者，

該條款無效。 

第一項應記載之事項，

雖未記載於聘僱契約，仍構

成契約之內容。 

 一、本條新增。 

二、勞動契約約定事項眾多為

保障與聘醫師權利義務，故

明文以書面訂立，爰第一項

簽訂書面契約及約定事項，

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三、第二項明定契約條款違反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效

力。 

四、為保障私法安定，避免契

約疏忽而參溯及無效。並酌

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七條第五

項「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

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

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訂定，以保障聘僱醫師

權益。故增訂第三款。 

第八十三條之二 醫師於同一

醫療機構，或於同一法人設

立之不同醫療機構執業，原

契約終止後，未滿三個月而

訂定新約，其工作年資應合

併計算。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實務業態，醫師常有

於同一法人設立之不同醫療

機構間提供醫療服務之情形

。其轉換執業處所所產生契

約中斷，於一定期間內重新

簽約者，其年資應予合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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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接續併計，以保障醫師相

關權益，爰訂定本條。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

連續處罰： 

一、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第五十九條、

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六十

五條、第六十六條、第六

十七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六十八條、第七十條、

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三條

、第七十四條、第七十六

條、第八十條第二項或第

八十三條之一規定。 

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所定之

設置標準。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十三條規定所定之管理辦

法。 

四、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六十九條規定所定之辦法

。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依

前項規定處罰並令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處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一、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或第六十六條規定。 

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所定之

設置標準。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十三條規定所定之管理辦

法。 

四、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六十九條規定所定之辦法

。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

連續處罰： 

一、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第五十九條、

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六十

五條、第六十六條、第六

十七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六十八條、第七十條、

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三條

、第七十四條、第七十六

條或第八十條第二項或規

定。 

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所定之

設置標準。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十三條規定所定之管理辦

法。 

四、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六十九條規定所定之辦法

。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依

前項規定處罰並令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處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一、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或第六十六條規定者。 

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所定之

設置標準者。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十三條規定所定之管理辦

法者。 

四、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六十九條規定所定之辦法

者。 

一、修正第一項第一款：配合

新增條文，增訂違反第八十

三條之一之罰則。 

二、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未

修正。 

三、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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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

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自修正公

布之日起一年施行。 

第一百二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

日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本次修正公布之條文，為

使醫療機構與受聘醫師有充

分期間準備，爰增訂第二項

。 

 


